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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副指揮官 

互為職務代理人 
 
 
 
 
                                                                                              隊長、副隊長 
                                                                                             互為職務代理人 
 
 
 
 

白晝 
am8 
｜ 

pm5 

櫃檯 
 
 
班長：櫃檯組長 
副班長：總機人員 
人員基本能力— 
具有通報一一九、內部通報

能力 

工務組(組長及當天值班人員)
環衛組(機動)、檢驗科、影像

醫學科、藥劑科、助手等單位

男性員工 
班長：工務組組長 
副班長：工務組值班人員 
人員基本能力— 
具有利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

滅火能力 

各樓層醫護人員、書記及女性清潔

人員 
 
班長：護理部主任 
副班長：護理部督導 
人員基本能力— 
具有避難引導、緊急病患疏散能力 

工務組非值班人員(不包含組

長)、當班保全人員、環衛組(各
樓層清潔) 
 
班長：工務組非值班人員 
副班長：當班保全 
人員基本能力— 
具有保護場所安全能力 

醫療部、護理部 
 
 
班長：急診室主任 
副班長：內科部主任 
人員基本能力— 
能實施 CPR 能力 

 
下列單位非上述各班人員，一律編入各樓層避難引導班，協助引導患者避難及疏散，分配表示方法為--單位(病人單位)： 

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病患疏散後至九樓 ）、洗腎室（洗腎室，洗腎室疏散後至九樓 ）、教研部辦公室（九樓）、管理部（九樓）、健康管理中心（九樓） 

醫學美容中心（九樓）、海扶刀(九樓)、社區組（九樓）、七樓體檢部男性（九樓） 

開刀房護理人員（加護病房）、門急診護理人員（加護病房）、保險組（加護病房）、營養課（加護病房）、心血管中心（加護病房）、血管通路中心(加護病房) 

、12~30 診門診醫師（26 診除外，加護病房） 

檢驗科（三樓）、藥劑科（三樓）、病歷室（三樓）、七樓體檢部女性（三樓）、一樓門診醫師（三樓）、牙科（三樓）、6~11 診醫師（三樓） 

影像醫學科（二樓開刀房，開刀房疏散後至三樓 ）、櫃檯（一樓） 

總指揮官 
 

院長 

副指揮官 
 

醫療副院長 

隊長 
 

行政副院長 

副隊長 
 

工務組組長 

通報連絡班 滅火班 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 救護班 


